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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桃園國際機場飛安宣導 

「機場出任務！」桃園國際機場實境解謎暨有獎徵答 

活動辦法 

一、 活動目的： 

桃園國際機場為24小時提供服務之國家門戶，內部各作業環節皆與飛航安全

密不可分。飛航安全是民航運輸重要環節，也是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本公司)營運管理首要目標。為宣導飛航安全重要性，透過各單位資源整合，以活

潑趣味之多元化方式，辦理飛安宣導系列活動，強化大眾對飛安觀念之重視。 

二、 活動介紹： 

本次活動針對宣導內容及對象分為兩大部分，包含「主線」及「支線」任務，

參加者透過於機場中設置之關卡布置，與本次活動主角「桃醬」一同闖關解謎，

讓民眾在遊戲趣味中，瞭解飛安規範與其重要性。 

本活動以飛航安全為主軸，設計出平易近人且能讓大眾理解的故事解謎內容，

結合多媒體LINE系統，讓玩家透過有趣且實際的解謎行動，提升民眾興趣及參與

度，也能更加瞭解各種飛安的規定與其重要性。 

三、 活動對象： 

(一) 主線任務：本活動限具中華民國國籍之民眾參加。 

(二) 支線任務：具上述資格之領有本機場通行證員工。 

四、 活動時間：112年8月1日至112年9月16日。 

五、 實境解謎活動簡介： 

(一) 主線任務設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3F出境大廳及5F南北兩側觀景台設置5

關，另設計可於線上進行互動之關卡1關，宣導內容以民眾相關之飛安知識為

主；支線任務設於本機場二航廈管制區域及空側區域設置共6關，宣導內容以

機場工作人員之空側作業安全及航空保安事項為主。 

(二) 活動期間內，參加者於手機相機掃描關卡上QRcode，加入本活動官方LINE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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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後，完成抽獎個資登錄，並根據活動官方LINE訊息指示輸入相對應指令，

即可結合實地布景開始進行遊戲互動。 

(三) 官方帳號訊息頁面中設有選單選項，可供民眾隨時查看本活動相關資訊及個

人遊戲進度。 

(四) 本次活動不限遊玩及回答順序，參加者可自由參加任何一關卡進行遊玩。 

六、 有獎徵答活動簡介： 

(一) 本次活動一人限參與一次，民眾須於登錄抽獎個資後方可進行遊戲，每完成

一關卡即可獲得一張設有獨立流水編號之電子抽獎券。 

(二) 為提高民眾參與度，完成全數關卡將再加贈一張抽獎券，主線任務最多可得7

張抽獎券(機場實境關卡共5張、線上互動關卡1張、關卡全數完成加贈1張)；

領有本機場通行證者可參加支線任務，可獨立獲得共計6張抽獎券。 

(三) 本活動主線及支線任務抽獎系統及獎項皆為獨立編制，領有本機場通行證員

工不影響一般民眾之中獎權益。 

(四) 抽獎日期：分別於112年8月28日、112年9月11日、112年9月18日之10點00分，

依GMT+8 台灣標準時間為主。 

(五) 抽獎方法：採電腦隨機公開抽獎，並邀請律師見證及活動錄影。 

(六) 抽獎獎項： 

1. 主線任務：由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各航空公司、免稅商店及機場

各駐站相關單位所提供之豐富獎項。 

2. 支線任務：由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七、 有獎徵答活動注意事項： 

(一)參加者應留下真實姓名、聯絡電話、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及電子郵件以供本

次活動中獎聯繫之用；如提供資料不實有誤或未完整等情形，視同放棄領獎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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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求活動公平性，凡完成抽獎個資登錄後，不得事後要求更改任何相關資料。 

(三)得獎通知： 

1. 得獎名單將於抽獎後五個工作天內公告於本機場飛安宣導網頁

(https://www.taoyuanairport.com.tw/aviationsafetydisseminate?t

=1)，並同步通知各得獎者。得獎者須於通知後5日內(以通知LINE訊息發

送日起算)依規定回覆確認得獎訊息，未依規定回復或逾期將視同放棄領

獎權利，該項獎次將延至下次抽獎時抽出。 

2. 最終次抽獎(112年9月18日)將依各獎項數量之百分之十另抽出候補得獎

者，若有得獎者未依規定回覆或放棄，將依照候補順序遞補。如遇候補得

獎者遞補後仍有剩餘獎項未能發放完畢者，主辦單位將另擇適當時間抽

出遞補得獎者，並錄影抽獎過程。 

3. 得獎通知將以本活動官方LINE系統通知為主，得獎者聯絡電話及EMAIL

通知為輔，中獎人須提供姓名、電話、LINE帳號及抽獎券序號以LINE回

應供查驗。得獎相關事宜請洽詢(03)437-1020成先生。 

(四) 領獎說明： 

1. 獎品不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以實際商品為準，主辦單位有更換獎品

權利，且得獎名額亦不可轉讓。 

2. 主線任務之得獎獎項寄送地址僅限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如超

出本範圍視同放棄兌獎權利。寄送地址以中獎人所填資料之聯絡地址為

限。 

3. 支線任務之得獎者，請於官方LINE公告之日期時間內，至本公司營運安

全處持中獎通知及本機場通行證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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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1,000，獎項所得將列入個

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故中獎人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及身分

證影本方可領獎；若贈品所得總額超過NT$20,000，需另先繳納或代扣

10%稅額。若不願意配合，則視為自動放棄領獎權利，不具得獎資格。 

5. 中獎人應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填妥依主辦單位要求之領獎文件、繳

納稅金(依法需繳納者)後方得領取獎項，逾期則視為放棄。中獎人所提供

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得獎者資料不符時，主辦單位得要求提出相關證明

文件，若無證明文件或文件內容不符，主辦單位得取消其領獎權利。 

6. 得獎者若為未成年人，需檢附戶籍謄本並配合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方

可領獎。 

7. 若因中獎人提供之資料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中獎人之事由導致獎品無法

送達、遺失、盜領或毀損者，主辦單位將不再重寄獎品，相關責任由中獎

人自行承擔。 

8.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

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

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若有任何損失均與主辦單位無關。 

(五) 其他注意事項： 

1. 對於以偽造、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式意圖兌領獎品之中獎人，本公司有

權撤銷其中獎資格或禁止其繼續參與本活動，並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

定辦理。 

2. 本活動如遇其他不可抗力事由，得順延之；本公司有權取消、終止、更改

或暫停民眾參加本活動資格及解釋本活動相關事項；其他相關事宜，悉公

布於機場公司網站並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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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辦單位擁有保留獎項、活動時程的修改權利，以及中獎資格審核之最終

權利。 

4. 本活動若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將於本機場飛安宣導網站上公告，並

有權決定修改、暫停或取消本活動。 

5. 活動抽獎規則已詳細載明於本活動辦法中，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時，即同

意接受所有活動規則之規範。如有違反本活動規則，主辦單位得以取消參

加資格並依法處理。 

八、 參與活動民眾之個人資料處理說明： 

(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向參與本活動參加者告知下列事項，參與

本活動前請務必詳閱以下說明。 

(二)蒐集個人資料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機場公司)。 

(三)蒐集之目的：作為參與本活動之聯繫、公告、抽獎、領獎、相關處理、統計

分析、紀錄及後續飛安宣導等目的使用。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包括姓名、聯絡電話、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電子郵

件、LINE 帳號等個人資料中識別類資訊。 

(五)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 

1. 期間：自活動參加者參與本活動之日起，至本活動結束後 1年止。 

2. 地區：中華民國領域內。 

(六)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由機場公司於執行本活動時之必要相關人員利

用之，利用人員需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 

(七)活動參加者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機場公司請求行使查詢

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

刪除等權利。 

(八)如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則無法參與本活動。如經檢舉或機場公司發現不

足以確認本活動參與者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

實等情形，致機場公司無法進行必要之確認作業，機場公司有權暫時停止提

供本活動相關服務。 

(九)參與本活動即視為參加者已了解活動機場公司以上告知事項，並已清楚了解

蒐集、處理、利用參與者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機場公司於上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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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項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參加者個人資料。 


